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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次                       

 版次                  

 

 
版次 修     訂     記     錄 發 行 日 期 製  作 

1.0 新發行 88 年 5 月 20 日  

1.1 第一次修訂 90 年 4 月 26 日  

1.2 增訂表單 CR108-2 暨 CR108-3 96 年 7 月 4 日  

1.3 
修訂第 3 點與附件第二、四、七、九條， 
增訂第十、十一條及條號修訂 

100 年 6 月 24 日  

1.4 
修訂第 3、5、7 點與附件第一、三～五、十

四條 
104 年 6 月 23 日  

1.5 
增列說明董事會以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之適用屆期 109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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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有所依循，避免保證風險，特訂定本辦

法。 

 
2. 範圍： 

本公司有關背書保證事項，均依本辦法之規定。 

 
3. 參考資料：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4. 定義：略。 

 
5. 作業程序： 

詳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程序（附件）。 

 
6. 控制重點： 

 
6.1 對外背書保證不得超過限額。 
 
6.2 對外背書保證應評估其風險，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行之。 

 
6.3 對外背書保證之印鑑應由專人保管，非經授權不得用印。 

 
6.4 對外背書保證應做成記錄控制。 

 
7. 本辦法於報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

時亦同。另本公司自第九屆董事會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本辦

法有關監察人之規定自選舉第九屆董事之股東會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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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程序 

 

第一條 本公司有關背書保證事項均依本程序之規定行之。 

第二條 本公司所背書之對象： 
（一） 直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二） 母公司與子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合併計算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被

投資公司。 
（三） 對公司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母公司。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

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得

為背書保證。 

第三條 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 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 為本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 為工程履約保證所為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第四條 本公司、或與子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累計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或與子公

司當期淨值合計之百分之五，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

公司、或與子公司當期淨值合計之百分之三。當期淨值以最近期依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為準。 

第五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評估其風險性，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行之。如

有必要時，於單一背書保證金額為壹仟萬元以內者，得授權董事長依本程

序有關之規定先予決行，事後再報經下次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理之有關

情形報股東會備查。 

第六條 本公司視實際需要應要求被保證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之設定抵押權。 

第七條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如下： 
（一） 辦理為他公司之背書或保證時，申請公司應備函說明用途及本次

背書總金額，並檢送公司執照、財務報表及本票送本公司請求背

書。 
（二） 上述公函及本票應先經行政及財務部主管審核，其審核要點如下：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三、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三） 行政及財務部主管將審核意見連同來函及本票一併呈董事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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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四） 經董事會核准背書之本票，得完成下列手續後送回被保證公司： 

一、加蓋公司印信。 
二、將背書本票正反面影印後留存備查。 
三、登記“本票背書及註銷備查簿”，以控制背書金額。 

（五） 董事會不同意背書之本票將由行政及財務部備文說明不背書之理

由後連同本票送回被保證公司。 

第八條 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鑑為背書保證專用印鑑。公司印信及

票據等分別由專人保管，並按規定程序鈴印或簽發票據，背書保證有關印

章保管人應報經董事會同意，變更時亦同;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需簽

署時，由董事長代表行之。 

第九條 本公司行政及財務部應建立備查簿，就承諾擔保事項、被背書保證企業之

名稱、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證金額、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保證責任之

條件與日期之有關背書保證及註銷事項，詳予登載備查，並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申報公告事宜。 

第十條 背書保證對象（含子公司）若有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本公司

應要求該公司訂定改善計畫、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改善計畫至少每季提

報董事會，並得授權董事長視情況進行風險控制措施，事後再報經下次董

事會追認。 

第十一條 保證期間屆滿或原因消滅時，本公司行政及財務部應取得相關資料並辦理

解除程序，以解除本公司保證責任。 

第十二條 背書本票之註銷： 

（一）背書本票如因債務清償或展期換新而註銷時，被保證公司應備文

將原背書本票送公司行政及財務部加蓋“註銷”印章後退回，來文則

留下備查。 
（二）行政及財務部隨將註銷本票記入“本票背書及註銷備查簿”，減少累

積背書金額。 

在本票展期換新時，金融機構常要求先背書新本票再退回舊本票，在此情

形下，行政及財務部應具備跟催記錄簿，儘速將舊票追回註銷。 

第十三條 凡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若因營業需要，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亦應依照本

公司現行之辦法規定及程序辦理。 

第十四條 本程序於報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另本公司自第九屆董事會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本程序有關

監察人之規定自選舉第九屆董事之股東會起停止適用。 

 


